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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发布，版权归 CQC 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 CQC 许可，不得以任何

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制定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参与制定单位：中国无人机任务系统及产业联盟，北京信息技术研究所，航天中认软件测评科技（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美华认证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中

心，北京城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西安爱生技术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第 514 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湛，王江东，张瑞雨，陈煜，车嘉兴，董志强，刘杰，夏天，王田，魏凌，杨宏伟、马

香。 

 

 

本规则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第一次修订，主要内容为： 

1、新增企业检测资源的利用的要求； 

2、修改证书有效期为五年； 

3、新增复审要求； 

4、修改产品描述； 

5、调整了部分章节号。 

 

本规则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第二次修订，主要内容为： 

 

1、认证模式修改为“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2、初始工厂检查和监督工厂检查内容变更为对产品一致性和工厂质保体系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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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锂电池动力民用轻小型旋翼式无人机续航性能的技术认证，其他动力旋翼式无人机以及

固定翼无人机可参照执行。 

2 认证模式 

基本认证模式为：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型式试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是指获证后的跟踪检查、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两种方式之一或组合。 

3．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在以下方面均无显著差异的无人机产品为一个认证单元： 

(1) 无人机重量，包括空载重量和满载重量； 

(2) 无人机结构，如机架结构，轴距，旋翼数量； 

(3) 无人机动力系统，如马达技术参数，旋翼尺寸、材质、直径及桨距； 

(4) 无人机电池系统，如电池串数、容量、放电能力； 

(5) 无人机搭载的任务载荷。 

认证委托人应依据单元划分原则提出认证委托。同一单元中可包含多个型号的产品。同一型号是指在

设计上对认证的符合性没有影响的产品。 

相同生产者、不同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同产品（应具备相同的生产工艺和相同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供应

商），或不同生产者、相同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同产品，应为不同申请单元。同规格型号产品的型式试验可

在一个工厂的样品上进行。 

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认证委托人（申请人）应当向认证机构提供下述相关技术材料： 

3.2.1 申请资料 

a. 正式申请书 

b. 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 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首次申请时） 

3.2.2 证明资料 

a. 认证委托人（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及其对上述文件真

实性的声明（首次申请时）。 

b. 当申请人、制造商和/或生产厂有任意相关方不相同时，应提供各相关方之间的协议或合同，协议

（或合同）应至少包括各方在产品质量上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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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d.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e. 生产许可证和/或环评证书（如有） 

f.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g. 其他需要的文件 

3.2.3 提供与产品有关的资料（技术文件） 

a. 产品描述、关键件清单（见 PSF482232.11 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产品描述） 

b. 同一单元中包含多个型号/规格的，还需提供不同型号间的差异描述。 

c. 使用说明书或技术手册等其他技术信息; 

d. 产品的总装图、结构图及电气原理图 

4．型式试验 

4.1 样品 

4.1.1 送样原则 

申请人负责将样品送至 CQC 委托的检测机构，并对样品负责。 

申请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本型号的样品。以系列产品为同一申请单元申请认证时，应从中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型式试验，必要时，覆盖样品需送样作补充差异试验。 

4.1.2 样品数量 

每认证单元至少按下列要求送样：1 台样机，电池 3组，无人机电池组充电设备 3套，无人机电池组

放电设备 3套（如需），遥控器一台，地面站一台（如需），模拟载荷（如需），接口转换器等其他试验必

需的设备。 

4.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检测机构收到样品后应检查齐备性，编号标识储存。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有关资料由检测

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 有关规定处置。 

4.2 型式试验 

4.2.1 依据标准 

CQC1620-2018《无人机续航能力技术评价方法》 

电池组能量和容量判定以企业提供的技术要求为准，一般不得低于其产品描述中对应的标称值. 

4.2.2 试验项目、要求及方法 

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验。 

同时制定详细的试验实施方案，并将其通知认证委托人。认证方案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1)所采用的认证模式和单元划分； 

(2)需要提交的申请资料清单； 

(3)型式试验方案； 

(4)指定实验室信息； 

(5)所需的认证流程及时限； 

(6)预计的认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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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关 CQC 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8)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4.2.3 型式试验时限 

自收到样品与检测费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制定试验方案，试验方案批准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应完成

试验（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重新试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如遇极端天气或重大活动等不适宜进行试验的情况，应及时与申请人沟通。 

4.2.4 判定 

型式试验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任何 1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型式试验项目部分不合格时，

允许申请人进行整改；整改应在认证机构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自型式试验不合格通知之日起计算），未能

按期完成整改的，视为申请人放弃申请；申请人也可主动终止申请。 

4.2.5 型式试验报告 

由 CQC 委托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认证批准后，检测机构负责

给申请人提供一份试验报告。 

4.2.6 企业检测资源的利用 

如需利用企业检测资源实施现场检测，应按 CQC 相关控制程序要求进行。 

4.3 关键零部件要求 

关键零部件见 PSF482232.11《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产品描述》。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零部

件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送样进行试验。

经 CQC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5. 初始工厂检查  

 初始工厂检查指认证批准前前，对委托认证的生产企业进行的检查，包括初次工厂检查、扩类工厂检

查（扩大工厂界定编码的工厂检查）、不同生产委托方式的工厂检查、认证变更工厂检查（如生产企业搬

迁的工厂检查等）。初始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5.1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型式试验合格后，进行初始工厂检查。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型式试验和工厂审查同时进

行。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型式试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 

对需要进行初始工厂检查的认证申请，CQC 在收到型式试验报告或合格的认证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下

达初始工厂检查任务，委派检查员/检查组。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委托认证产品的单元及覆盖产品型号数量确定，见表 1，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

产规模，一般每个加工场所为 4人日，如果申请单元数量以及单元内规格型号较多时，可增加 2-4 人日。 

表1 认证人日数核算表 

                 企业规模 

产品单元数 
20 人以下 20-50 人 51-100 人 100 人以上 

1 个单元 3 4 4 4 

2-5 个单元 3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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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单元以上 3 4 4 4 

备 

注 

1）已获 CQC 证书的工厂扩大产品类别：按表 2 计算，至少 2 人日。 

2）同一质量保证体系控制下的多家工厂，第二家工厂起最多 4 人日。 

 

5.2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5.2.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F001-2009《CQC 标志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表 2进行检查。 

                              表 2 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工厂质量检测要求 

产品 依据标准 试验项目 确认检验（1 次/1 年） 例行检验 

民用轻小型旋翼

无人机 
CQC1620-2018 

剩余电量

显示 

剩余电量显示  √ 

低电量返航提

示 
 

 

技术手册   

室温容量和能量   

标准循环寿命   

室内空载悬停 √  

室内载荷悬停   

室外场地空载续航   

室外场地载荷续航   

室外场地返航性能   

室外场地工况续航   

5.2.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对委托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 认证产品的标识（如：名称、规格、型号和商标等）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及委托认证提交的资料

所标明的一致； 

2) 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型式试验时的样品及委托认证提交的资料一致； 

3) 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件，应与型式试验时样品及委托认证提交的资料一致； 

4) 现场指定试验：试验项目应从表 2规定的例行检验或确认检验项目中选取。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至少抽取一个规格型号做一致性检查。不同制造商的

同类产品，应至少核查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标识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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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向CQC 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生产企业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

CQC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整改期限不得超过40 个工作日，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按工厂检

查结论不合格处理。 

 

6．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QC 组织对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结果进行合格评定。评定合格后，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每一个申请单元颁发一份认证证书。 

6.2 认证时限 

受理认证申请后，型式试验时间见 4.2.3。工厂检查时限按实际发生时间计算。完成型式试验、和初

始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10 工作日内颁发认证证书。 

6.3 认证终止 

当型式试验不合格或初始工厂检查不通过，认证机构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

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申请人也可主动申请终止认证。 

6.4 认证有效性 

制造商应确保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对认证产品的质量负责。 

认证机构、检测机构及其人员应对各自在认证中的活动负责，其资质和行为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认

证机构应建立认证有效性的追溯系统，对认证各环节的有效性进行控制。 

7 获证后监督 

7.1 监督的频次 

7.1.1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应安排年度监督检查。原则上，每两次年度监督检

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 

7.1.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者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本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

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2 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的监督方式是：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需核查 3.2.2 所述相关行政许可的持续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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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 

 CQC根据F001-2009《CQC标志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其中的采购和进货

检验、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检验试验仪器设备、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等条款及

CQC标志和认证证书的使用情况是每次监督复查的必查项目，同时还需增加前次检查不符合的整改与外部

质量信息。其余条款可以选查。 

每个加工场所监督检查的时间同表 1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7.2.2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初始工厂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 

7.2.3 产品抽样检测 

 必要时，CQC 根据认证风险情况，制定年度或特殊生产现场抽样检测方案，方案应包括抽样/ 封样

要求、检测标准及项目和实验室信息等。  

 由 CQC 指定人员在工厂生产线、仓库或口岸（仅限境外获证工厂）等地，按抽样检测方案抽取样

品，抽取的样品应是经生产者或生产企业确认的合格品。  

 采取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的，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  

生产者或生产企业应在 CQC 抽样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样品寄/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否则视为拒绝送样，

暂停相关证书。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验。如现场抽不到样品，则安排20日内重新抽样，如仍然

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证书。 

如果监督检验不合格，则判定该证书所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该证书立即暂停；同时在其他已获

证单元中随机抽取1个获证单元样品，如果样品检验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该工厂此类产品所有

证书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证书暂停并对外公告。 

7.3 监督结果评价 

 CQC组织对证后监督结果、监督抽样检测结果（必要时）进行综合评价，评定合格的，认证证书持

续有效。当监督检查不通过，或者监督抽样不合格，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9.3规定处理。 

8.复审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6个月内提交复审的

变更申请。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果合格的，CQC 在接到认证委托后可直接换发新证书。 

9.认证证书 

9.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五年。 

9.1.2 证书的保持 

认证结果证书的有效性通过年度监督检查进行保持，如未能按照要求完成年度监督检查的，将暂停相

应的认证结果证书。 

9.2 认证产品的变更 

9.2.1 变更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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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持有者在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已获证产品发生技术变更（设计、结构参数、关键零

部件/原材料等）影响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或产品一致性时；或工厂因变更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

能影响质保体系时；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 CQC 提出变更委托，经评

价批准后，方可实施变更。 

9.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排试验和/或生产一致

性检查，则试验合格和/或工厂质保能力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

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变更批准

日期。 

9.2.3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9.2.3.1 扩展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从认证申请开

始办理手续，并说明扩展要求。CQC 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

有效性，针对差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补充试验或工厂检查，并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

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9.2.3.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按本规则第 4 章的要求

选送样品供核查或差异试验。 

9.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

不到认证要求时，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

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认证机构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认证机构提出恢复申请，

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认证机构将撤消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0.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认证委托人如使用认证标志，应按《产品认证标识（标志）通用要求》有关规定执行。 

10.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10.2 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使用任何变形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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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加施方式 

证书持有者应按《产品认证标识（标志）通用要求》中规定的合适方式来加施认证标志。优先在获证

产品本体的显著位置加施认证标志；如本体不能加施，可以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加施；如本体及最小外

包装均不能回话，可将标志加施在产品的随附文件中。 

11．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 有关规定收取。 

12. 技术争议与申诉 

认证委托人提出的申诉、投诉和争议按照 CQC 的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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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续航性能认证产品描述 

一、产品描述 

申请编号：                                                      

产品名称： 

概述： 

该单元包括（写具体种数）种（写产品名称），其中（写具体型号）为典型产品，覆盖

（写覆盖的其他产品的具体型号）。 
 

样品照片（正面、背面、侧面彩色照片） 

 

 

 

 

 

 

 

 

 

 

 

 

 

 

 

 

 

 

铭牌照片（要求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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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描述：  

1）本申请产品属于：[ ]植保机、[ ]巡线机、[ ]航拍机、[]多任务机、[ ]其他：___； 

2）本产品使用导航系统：[  ] 北斗、[ ]GPS、[ ]GLONASS、[ ]GalieoS、 

 [ ] 其他：___； 

2.受检样品型号： 

3.电池型号及规格： 

1）型号： 

2）充电时间： ______min； 

3）充电电流：_______A； 

4）额定容量： 

5）容量：室温 1C 放电 ______,室温 3C 放电______; 

6）额定能量：  

7）能量：室温 1C 放电______,室温 3C 放电）______; 

8）适应温度：_______ 

9）放电倍率： _______ 

10）单体电压： _____V； 

11）放电截止电压：  _____V； 

12）充放电截至条件：  

4.续航时间： 

1）空载续航时间：  

2）额定载荷续航时间：  

5.结构及重量： 

1）旋翼数目：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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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尾桨数目：_______ 

3）空载质量： ________g 

4）满载质量 ： ________g 

5）最大起飞重量： _____g 

6）额定载荷重量： _____g 

6.产品描述中的其他重要规格参数： 

1）最大飞行距离： ______ km 

2）任务半径：______ km（执行任务并安全返回能达到的最远距离）。 

3）实际使用高度：________（推荐的作业高度区间） 

4）额定飞行速度：____ km/h（推荐的飞行速度） 

5）具备一键返航功能：[  ] 是    [  ] 否 

触发操作：  

 

返航飞行逻辑描述： 

 

 

6）自动返航功能：[  ] 是    [  ] 否 

触发条件： 

 

返航飞行逻辑描述： 

 

 

7）失效保护：  

低电量状态 状态描述 保护功能 

状态1   

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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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清单 

申请时，必须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书面或电子文档提供。 

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 A4，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有照片，

应显示其细节。如系统、部件或独立技术总成采用微处理机控制，应提供其性能资料。 

1. 飞行控制器  

型号：  

制造商：  

固件版本： 

 

2. 马达：  

型号：  

制造商： 

功率： 

转速：  

 

3. 桨：  

型号：  

制造商  

材质  

直径  

桨距 

 

4. 电池组： 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氢燃料电池 

型号：  

电压： 

制造商：  

容量：  

构造： （__S  __P ） 

放电倍率 C ： 

单体电压： 

放电截止电压： 

 

5. 调速器： 

型号： 

制造商： 

额定电流： 

 

6. 任务载荷： 

型号： 

制造商： 

重量：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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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者声明： 

1.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

致。 

2. 本组织提供的样品已通过相关安全检测 

3. 本组织已明确了解试验风险，并接受试验室的试验紧急处置预案。 

4. 获认证后，本组织保证该型号产品只配用经 CQC 最终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如果

关键零部件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 的

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有效期内始终符合无人机续航

技术认证的要求。 

 

 

生产者: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